


 
梁财建〔2019〕128号   
       
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水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等其他水利工程（第一批） 
  中央基建投资预算（拨款）的通知
梁河县水利局：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水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等其他水利工程（第一批）中央基建投资预算（拨款）的通知》（德财建〔2019〕85号）和《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2019年水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等其他水利工程（第一批）中央基建投资预算（拨款）的通知》（德发改农经〔2019〕122号），现下达2019年第一批水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等其他水利工程中央基建投资1500万元，专项用于梁河县芒岗小流域、棒良河小流域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。此款列入2019年“2130310-水土保持”支出功能分类科目；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按资金管理规定列支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为提高中央基建资金使用效益，请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及时将资金落实到项目，并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二、请按党的十九大关于“全面实施绩效管理”要求，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（云发改投资〔2019〕239号）所列的绩效目标表做好绩效监控,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.请县财政局配合发展改革等部门及时做好绩效目标对下分解,并将有关绩效目标抄送州发改委、州财政局。
 
附件：水生态治理、中小河流治理等其他水利工程专项2019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绩效目标表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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